
主要污染物排放标准及类别

污水排放：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2002 表四中三级标准。

噪声排放：执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中相关标准。

扬尘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2004 中表 2 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标准。

固体废弃物：执行《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

标准》 GB18484-2011，一般废物和为吸纳废物分类处理。

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发布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生活

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锡、锑、汞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770—2014 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三、四阶段》GB20891—2014 等四项国

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就此四项标准的相关内容，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有关负责人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一、关于《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问：标准修订的必要性和背景是什么?

答：《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 发布实施以来，在控制烟尘、酸雨和二氧化硫

污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烟气治理技术的成熟，锅炉单台容量的快速增大，现有的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已显得较为宽松。同时，我国燃煤量持续增加，单台容量较小的锅炉数量比例高，

宽松的排放标准不利于提高污染治理设施效率、提升设施的运行水平。在当前能源结构尚处于以燃煤

为主的情况下，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大，直接影响环境空气质量。因此，为满足我国环境空气质量

改善和污染物总量减排的目标而进行标准的修订显得尤为迫切。 问：新标准的制定思路是如何确定

的?



答：鉴于我国锅炉炉型众多、量大面广，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严格标准可操作性不强，新标准

综合考虑环境管理需求和环保标准体系建设，确定基于成熟的最佳可行污染防治技术制订较为严格的

国家排放标准。同时，还考虑各地对地方环境质量管理的需求，在标准中明确地方省级人民政府根据

各自情况可依法制定更严格的地方排放标准。两级排放标准体系将共同构成我国锅炉行业的排放标准

体系。

排放限值确定采用如下的原则：1严格控制燃煤锅炉新增量，加速淘汰燃煤小锅炉，降低燃煤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推动清洁能源的使用。2 一般地区向现行的地标排放限值看齐;重点地区实施

特别排放限值，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措施满足达标排放。3 重点解决颗粒物排放的问题，推广使用先

进的布袋除尘和静电除尘技术;兼顾二氧化硫治理，采用高效的湿法脱硫技术;促进低氮燃烧技术发展;

将汞污染物控制逐步纳入排放管理。

问：与 2001 年标准相比，新标准主要在哪些方面做了修改?

答：新标准增设了燃煤锅炉氮氧化物和汞及其化合物的排放限值，规定了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

限值，取消了按功能区和锅炉容量执行不同排放限值的规定，取消了燃煤锅炉烟尘初始排放浓度限值;

提高了各项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同时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求严于本标准或地方标准时，按照批

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执行。

问：新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成本如何?

答：执行新标准后，10t/h 以下的燃煤锅炉需要进行燃油和燃气锅炉改造、集中供热或并网、

替代优质型煤锅炉和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等措施，10t/h 以上燃煤锅炉需要安装机械除尘+湿法脱硫

或电除尘+湿法脱硫装置，这些措施的应可带来锅炉烟尘烟尘削减 66 万吨，二氧化硫削减 314 万吨。

为满足排放标准的要求，大部分在用锅炉需要进行污染治理设施的新投入，根据不同的改造方

案选择，10t/h 以下小锅炉改造总成本在 1600 亿元-2000 亿元，10t/h 以上燃煤锅炉，改造总投资在

1608 亿元-2067 亿元。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预测每年还将新增锅炉 8-10 万 t，其中燃煤锅炉占 80%，采取电除尘+

湿法脱硫、袋除尘+湿法脱硫或电袋复合除尘+湿法脱硫的治理措施，其总环保投资约 80 亿元。

问：量大面广的小型锅炉需要采用哪些技术路线来达到新标准的控制要求?

答：在用锅炉中 10t 以下锅炉 27.6 万台 60MW，占全国燃煤锅炉总数的 70%，耗煤 1.7 亿吨。小

型锅炉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地区，燃烧效率低，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运行水平都很低，烟囱高度低，排

放浓度高，对局地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大，因此改善环境空气质量需要对小锅炉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是依据国家的相关文件要求，综合考虑工业锅炉实际情况，严格落实加速

淘汰燃煤小锅炉的政策，制定较为严格的排放限值。小锅炉改造可选用以下方案：1改用燃气、燃油

锅炉。2 拆除小型燃煤锅炉，实施区域集中供热或并网。3 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城镇地区，鼓励使用

生物质成型燃料。4使用低硫优质洁净煤。5 实施尾端治理。

二、关于《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问：我国采用焚烧技术处理生活垃圾的必要性以及焚烧技术的发展情况如何?

答：目前，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资源化、填埋和焚烧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适用条件不

同。其中资源化技术包括堆肥，可以充分利用垃圾中的可用物质，但是只能处理一部分垃圾，而且这

种技术的发展也受到资源化产品的市场约束，因此不能用来解决大量生活垃圾的问题;填埋技术对所

处理的垃圾成分不加限制，技术和操作相对简单，运行费用相对较低，但是会占用大量土地，包括填

埋场地和场地周边的土地，所产生的填埋气、渗滤液和恶臭等污染物也难以控制，主要是因为填埋是

一种敞开作业、而且垃圾中的有机物在不停发生反应;焚烧技术可以解决填埋技术中存在的问题。焚

烧是工厂化作业，环境污染相对容易控制，但是建设和运行成本都很高，因此更适用于经济发达、人

口密度大的地区。



随着我国城市土地的日趋紧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焚烧将成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

式。我国的生活垃圾焚烧率近年来不断增加，现有生活垃圾焚烧设施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浙江和

广东等人口密度大、经济发达的地区。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活垃圾焚烧技术发展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起步晚、发展迅猛，实

现了跳跃式发展、基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二是具有国际水平的现代化焚烧技术和简易焚烧技术并存

发展。

问：现行标准执行情况如何?存在哪些问题?

答：我国首个《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发布于 2000 年，2001 年第一次修订，此次为第

二次修订。2001 年版标准自发布实施以来，对加强污染控制，防治二次污染，促进生活垃圾焚烧设

施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垃圾焚烧处理规模发展迅速，垃圾焚烧厂数量和处理能

力日益增加，焚烧处理技术已有较大进步。同时，我国的环境管理要求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环保意

识逐渐增强，现行标准已不能完全适应环境保护的要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现行标准二噁英类

等污染控制指标要求偏松，与现有技术水平和环境保护目标要求不匹配。二是现行标准采用的是监督

性监测的手段，难以对焚烧厂的运行工况和烟气排放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导致焚烧工况不稳定和烟气

排放超标时采取的应急措施滞后，瞬时烟气排放指标超标严重。鉴于上述问题，环境保护部及时开展

了对《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的修订工作。

问：本次标准修订主要做了哪些修改?

答：修订工作坚持以下三个原则：一是以保护公众健康为最主要目标，严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质

排放，二噁英类控制限值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控制限值。二是综合考虑我国环境管理的目标要求。三

是充分考虑我国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技术发展水平。



与现行标准相比，新标准主要修订了以下五方面内容：一是扩大了标准适用范围。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专用焚烧设施的污染控制参照该标准执行;若工业窑炉协同处

置生活垃圾，掺加生活垃圾的质量

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 30%时，其污染控制按照该标准执行。二是将一氧化碳既作为运行工况

指标也作为污染控制指标。根据国内外的研究结果，一氧化碳与二噁英类的排放浓度具有统计相关性。

目前，二噁英类不能达到在线监测的技术水平，因此通过对运行工况进行在线监控，间接控制二噁英

类排放水平。三是明确烟气排放在线监控要求。检测数据在厂区外的公示牌中显示，以接受公众的监

督;同时该系统应与当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监控中心联网，接受执法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四是进一步

提高了污染控制要求。二噁英类控制限值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控制限值 0.1ngTEQ/m3，重金属及其他

限值均有不同程度收严。五是明确了焚烧炉启、停炉和事故排放要求。焚烧系统启动、关闭和故障时

污染物的产生量显著增大。因此，焚烧系统尽可能减少启动、关闭的次数，保持长年连续运行。

问：新标准中污染物控制项目和限值确定的依据是什么?

答：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以保护人体健康为首要目标，选取排放量相

对较大、且可实施控制和监测的污染物。新标准规定了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等常规

污染物的排放要求，也规定了致癌物二噁英类的排放要求;考虑到一氧化碳与二噁英类的排放浓度具

有统计相关性，新标准规定了一氧化碳的排放控制要求;生活垃圾焚烧排放的废气中会有重金属排放，

根据挥发特性，分三组分别规定了易挥发汞及其化合物、半挥发镉、铊及其化合物、难挥发重金属锑、

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的排放要求。

综合考虑污染物环境风险、处理技术工艺及达标成本确定污染物的限值，与现行标准相比有了

较大幅度的加严。环境风险大的项目采用了世界上最严格的限值。二噁英类排放限值与欧盟标准一致，

都为 0.1ngTEQ/m3。 问：新标准实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成本如何?



答：新标准的限值大多比现行标准加严了 30%，可较大幅度降低污染物排放量。通过实施新标

准，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氮氧化物可减排 25%，二氧化硫可减排 62%，二噁英类可减排 90%。

实施新标准重点需要增加脱硝设施的建设费用和监测费用。脱硝设备建设投资成本每条生产线

300-600 万元，运行费用相当于每吨垃圾增加近 10 元。部分地区小型焚烧设施往往没有完善的烟气

处理系统，需要增加建设烟气处理系统，每家焚烧厂烟气处理系统的建设成本大约 1500 万元。一套

烟气在线监测系统需要增加投资 700 万元，增加运行费用 10 万元/年。

问：新标准对生活垃圾焚烧厂选址的要求是什么?为何没有规定具体的环境防护距离?

答：新标准对生活垃圾焚烧厂的选址提出了如下要求:选址应符合当地的城乡总体规划、环境保

护规划和环境卫生专项规划，并符合当地的大气污染防治、水资源保护、自然生态保护等要求。应依

据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确定生活垃圾焚烧厂厂址的位置及其与周围人群的距离，经具有审批权的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作为规划控制的依据。在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厂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时，应重

点考虑生活垃圾厂内各设施可能产生的有害物质泄漏、大气污染物含恶臭物质的产生与扩散以及可能

的事故风险等因素，根据其所在地区的环境功能区类别，综合评价其对周围环境、居住人群的身体健

康、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影响，确定生活垃圾焚烧厂与常住居民居住场所、农用地、地表水体以及

其他敏感对象之间合理的位置关系。

新标准没有规定具体的环境防护距离，主要是因为大气污染物的环境风险受地形、气象、周围

敏感对象等多种因素影响，无法给出统一规定，应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确定具体选址与周围敏感对象

之间的距离。新标准给出了环境影响评价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